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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C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TCL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70）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一間上市公司的股份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8日的自願性公告。於2020年11月6日，賣方（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出售合共8,222,400股晶晨股份（佔晶晨於自願性公告日期已
發行股份總數2%），每股平均價約人民幣63.56元，總代價約人民幣522,616,000元
（相當於約615,803,000港元）（未計交易成本）並已於結算時以現金收取。

於2020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8日期間，賣方於公開市場以競價方式進一步出
售2,464,863股晶晨股份（佔晶晨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60%），每股
平均價約人民幣70.39元，總代價約人民幣173,496,000元（相當於約204,430,000港
元）（未計交易成本）並已於結算時以現金收取。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前次出售事項及本次出售事項於12個月內發生，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
前次出售事項及本次出售事項應合併計算為一系列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由於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該等出售事項合併計算的一項或更多的適用百分比率
（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全部低於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該等
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
告規定。



2

前次出售事項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8日的自願性公告。於2020年11月6日，賣方（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進行前次出售事項，據
此已出售合共8,222,400股晶晨股份（佔晶晨於自願性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2%），
每股平均價約人民幣63.56元，總代價約人民幣522,616,000元（相當於約615,803,000

港元）（未計交易成本）並已於結算時以現金收取。由於前次出售事項是透過上海
證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進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關晶晨股份之買方的身份，
因此，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各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由於前次出售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少
於5%，因此該交易獲完全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所有披露規定。

本次出售事項
於2020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8日期間，賣方透過公開市場以競價方式進行本次
出售事項，據此已出售2,464,863股晶晨股份（佔本公告日期晶晨已發行股份總數
約0.60%），每股平均作價為約人民幣70.39元，總代價約人民幣173,496,000元（相
當於約204,430,000港元）（未計交易成本）並已於結算時以現金收取。由於本次出
售事項是以公開市場出售之方式進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關晶晨股份之買方的身
份，因此，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各買方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緊接該等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透過賣方）持有31,083,118股晶晨股份（佔本公
告日期晶晨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56%）。

進行該等出售事項的原因和裨益
該等出售事項為本集團提供機會變現其在晶晨的部分權益並獲利，本集團可根據
業務發展而重新調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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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等出售事項，預期本集團將確認收益約695,808,000港元，該收益是按本集
團應收該等出售事項的預計總代價（扣除交易成本及增值稅）約人民幣670,178,000

元（相當於約789,670,000港元）與10,687,263股晶晨股份於2019年12月31日的賬面值
約93,860,000港元之間的差額計算。本集團因該等出售事項而將錄得的實際收益
金額將有待本集團核數師審閱及最終審計。本集團預期將從該等出售事項獲得所
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670,178,000元（相當於約789,670,000港元）。本集團目前擬將
所得款項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研發投入。

該等出售事項是參考現行市價進行，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該等出
售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ii)該等出售事項是按一般商務條款進行；及(iii)該等
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前次出售事項及本次出售事項於12個月內發生，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前
次出售事項及本次出售事項應合併計算為一系列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由於根據
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該等出售事項合併計算的一項或更多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
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全部低於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該等出售事
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集團及賣方的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包括TCL品牌智能電視機、手機在內的多種智能消費電子產品研
產銷一體化業務，以及互聯網服務業務。本集團於中國、波蘭、墨西哥、巴西及
越南設有產能佈局，產品行銷全球主要市場。有關本集團的更詳盡資料，請瀏覽
其官方網站http://electronics.tcl.com（該網站所刊載的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告的一部
分）。

賣方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於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彩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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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晨的資料
晶晨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科創板上市（股
份代號：688099）。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晶晨為一間以中國為基地的公司，主營業務為多媒體智能終
端SoC的研發、設計與銷售，其芯片產品目前主要應用於智能機頂盒、智能電視
機和人工智能(AI)音視頻系統終端。晶晨的產品行銷國內及海外市場。

根據摘錄自晶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晶晨集
團截至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財務資料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357,733 2,369,069

稅前淨利潤 169,123 295,977

稅後淨利潤 157,055 282,340

淨資產（截至各年的12月31日） 2,802,461 1,126,023

根據摘錄自晶晨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2020年第三季度報告中的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晶晨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經審核淨資產總額為約人
民幣2,785,528,000元。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晶晨」 指 晶晨半導體（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科創
板上市（股份代號：688099）

「晶晨集團」 指 晶晨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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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晨股份」 指 晶晨的股份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TCL電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01070）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次出售事項」 指 賣方於2020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8日期間透過公
開市場以競價方式以總代價約人民幣173,496,000元
（未計交易成本）出售2,464,863股晶晨股份

「該等出售事項」 指 前次出售事項及本次出售事項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及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並與彼等概無關連之人士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前次出售事項」 指 賣方於2020年11月6日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大宗
交易方式以總代價約人民幣522,616,000元（未計交
易成本）出售合共8,222,400股晶晨股份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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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TCL王牌電器（惠州）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李東生
主席

香港，2020年12月8日

就本公告而言，已於適用情況使用人民幣1.00元兌1.1783港元之匯率進行貨幣換算。
有關匯率僅供說明之用，並不構成任何人民幣或港元金額已經、應可或可按該匯
率予以兌換的陳述。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東生先生、王成先生、閆曉林先生及
胡利華先生；非執行董事Albert Thomas DA ROSA, Junior先生、孫力先生及李宇浩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Robert Maarten WESTERHOF先生、曾憲章博士、王一江
教授及劉紹基先生。


